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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先生：

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(2004年／年／年／年／ 2005年年年年 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本人曾於 2003年 9月 19日致函閣下，建議條例草案第 3條中
“become”一字應以 “變為 ”表達更為恰當。閣下諒會知悉，律政司高級
政府律師張月華女士向本人提供了香港法例中 “become”一字以 “改為 ”
表達的一些例子。

本人同意，就中文而言，“改為 ”在某些文意中與 “變為 ”相同。
然而，亦須注意的是， “改為 ”通常涉及某類行動或一種積極的作為，
而 “變為 ”則帶有轉變或變化的涵義，無須採取任何特別行動。

為方便法案委員會研究，或許請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 3條
的施行，即如公職人員是依據接受向他作出的僱用要約而按脫 入職

薪金支薪，或是獲擢升而任職基本職級並按脫 入職薪金支薪，則該

名人員的薪酬何時及如何變為須按照常規公務員薪級表支付？

煩請閣下在 2003年 10月 23日前以中、英文作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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